《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为规范我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，推动孵化器高质量发展，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，省科技厅牵头起草了《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及依据

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，依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（工信部科〔2025〕131号），结合我省孵化器发展实际，制定本《管理办法》，以健全全省孵化器管理体系，提升孵化服务效能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省科技厅对照国家相关管理办法要求，立足我省孵化器建设运营现状，梳理原有政策执行情况，广泛调研孵化器运营主体、在孵企业及市县科技管理部门需求，起草形成《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稿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创新点及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创新点集中在：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采用达标即认定方式，每项认定条件均设置了清晰的标准；对于不合格的孵化器给予直接撤销资格的处理，较以往严格孵化器运行质量要求；对存量的省级孵化器及其他孵化类载体，积极引导其按照新的认定条件进行调整、优化。
《管理办法》主要内容如下：
1.总则：明确孵化器定义、功能、发展目标及省、市科技部门管理职责。

2.认定条件：设定省本级孵化器达标认定标准，明确运营主体、场地、团队、在孵企业、投融资、营收、孵化成效等核心要求。在认定条件设置上，突出经认定的孵化器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孵化器的引导与培育。
3.认定程序：规范“市级审核推荐、省级评审抽查、公示认定”流程，明确每年组织一次省级认定。

4.评价与监督：实行年度绩效评价，分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等级，不合格者取消认定资格，强化统计监测与动态管理。

5.变更与撤销：明确孵化器变更报告要求，列明弄虚作假、重大事故等直接撤销认定情形，设定申报限制期限。

6.促进与发展：支持多元主体建设专业孵化器，鼓励“孵化+投资”、深度孵化等模式，强化政策与资源支撑。

7.附则：明确市级可参照制定办法、原有载体过渡衔接、政策废止及解释权、施行日期等事项。

